
香港公營中小幼及特殊學校非華語生近
年持續增加，至 2019/20 學年有近

2.6萬名，佔學生總人數3.4%。協助他們
學好中文更好融入社會，是重要的支援工
作，教育局自2014/15學年起推行一系列
優化措施，包括按非華語生人數向各學校
提供津貼以便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
言學習架構」等，相關開支 5年間增至
4.63億元。

部分學校撥款使用不過半

最新公布的審計報告顯示，有關的撥
款運作出現多項不足之處，400多所有領
取非華語生資助學校中，逾期提交學校計

劃及報告相當普遍，幼稚園逾期比率約四
成至五成，中小學更超過六成。此外部分
學校在獲發撥款後只用去不足一半金額，
未有善用資助讓學生受惠。
此外，根據教育局政策，局方需要對

領取非華語生資助的幼稚園及津貼較多的
中小學進行督導訪校，以監察其運用津貼
情況及提供支援，但審計署發現，教育局
訪校工作並未完全到位，283 所中小學
中，有44所於首3年均未有獲安排訪校，
26所更是逾5年仍未獲教育局到訪，全屬
特殊學校。
報告強調教育局應採取措施，按學校

運作及發展需要，更適時地進行督導訪

校，而教育局亦同意有關建議。
在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方面，審計報告指，雖然教育局有提供相
關教師培訓，但參與情況欠佳，全港計逾
七成中文教師未曾參加，而在有參與者中
培訓時數亦普遍偏低。即使只針對有取錄
非華語生的學校，亦有157所完全沒有教
師有接受培訓。
審計署認為，訂定培訓要求有助教

育局確保教師持續發展其教授非華語學
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建議
教育局針對教師背景、培訓需要和學校
情況各異等問題，教育局規定合適的培
訓要求。

審計署昨日公布《第七十六份報告
書》，檢視了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提供
的支援措施。報告提到，近年非華語生
人數持續增加，政府相關開支亦於5年
間大增87%至4.6億元，惟有關支援成效
的監督有不少疏漏之處，不僅逾六成領
取資助的中小學遲交計劃或報告，教育
局到校督導的工作亦欠嚴謹，有26所學
校領取資助至今逾5年，教育局仍未曾
到訪監察學校運用津貼情況。此外，有
關教授非華語生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教師培訓亦欠理想，多達157所學校雖
然校內有非華語生就讀，卻出現全校教
師「零參與」情況。

政府採用電動車 4年減逾三成

審計批開支大增87% 26資助校督導5年未到訪

教局走漏眼 非華語生少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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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處僅接兩宗醫用口罩申請

34名婚姻監禮人不符資格

特區政府近年鼓勵巿民使用電動車以
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並提出在更換政府
車輛時優先選購電動車。不過，審計署調
查發現，政府電動車數目過去4年間減少
80輛，餘下電動車數目只佔政府車隊中的
2.5%，故建議政府物流服務署須留意採購
政府車輛的新規定，繼續研究市場上有否
合適的電動車。
審計署發現，政府電動車由2016年12

月31日的249輛，減至去年12月31日的

169輛，減少32%，電動車只佔政府車隊
6,705輛車中的2.5%。物流署則解釋，電
動車減少主要是某部門以非電動車輛取代
約40輛電動電單車，因該部門2016年及
2018年發生涉及兩輛電動電單車的火警，
故對電動電單車的電池安全產生疑慮，以
非電動車輛取代一批已屆經濟年限的電動
電單車。審計署指環保署已計劃更新政府
採購清單所列產品的環保規格，供決策局
及部門今年首季實施。

■港府提出在更換政府車輛時優先選購
電動車。 資料圖片

■■不少新人舉行婚禮時不少新人舉行婚禮時，，會聘請婚姻監禮會聘請婚姻監禮
人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學校有接收少數不少學校有接收少數
族裔學生族裔學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疫情下市民對醫用口罩和病毒檢測服務
的需求增加，創新科技署轄下香港認可處亦
推出醫用口罩測試及新冠病毒測試兩項認可
服務，惟審計報告指出，截至今年 2月 28
日，認可處只從合格評定機構接獲兩宗醫用
口罩的認可申請，也沒有批出過認可。至於
獲政府認可提供聚合酶測試的23間本地私營
機構中，僅5間提出申請並取得認可。創科署
表示，認可處正處理另外11間檢測機構的認
可申請，部分檢測機構已獲海外認可機構認
可。
審計署認為，創科署需加強推廣認可處

有關的認可服務；創新科技署署長則同意審
計署的建議，表示會向實驗所進一步作出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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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一名15歲女童墮樓
身亡，揭發其父母從未為她和
其妹妹辦理出生登記。最新一份

審計報告指出，入境事務處跟進去
年150宗逾期未辦理出生登記個案
時，43宗即三成父母未獲入境處
發出首封備忘通知。其餘107宗雖
有發出，但其中95宗 （89%） 延
誤1至61天，平均需時6天。而去
年共 40宗逾期未辦理出生登記的
個案中，有7宗已逾期超半年，但
仍有 5 宗未轉介予一般調查組跟
進。
入境處回應表示，探討擬在

今年第四季起分階段啟用新一代
系統引入新功能，以追蹤處理出
生登記的時間；會就逾期未辦理
出生登記的個案訂定展開調查的
目標時限，並就處理逾期個案擬
訂補充指引。

最遲離世665天 才辦死亡登記

死亡登記方面，凡屬死於自然
個案，死者親屬或相關人士須於24
小時內為死者辦理死亡登記，但審
計署分析最近 6 年的死亡登記數
據，發現在21.3萬宗自然死亡登記
中，有近半、即10.4萬宗（49%）
是在死亡後3天或以上才辦理登記
手續，最遲一宗更長達665天 。
入境處回應查詢時解釋，根據

實際經驗，自然死亡個案在24小時
後才辦理登記，通常是因親屬在死
者去世當日未能取得死因醫學證明
書，以及死者親屬須一次過跟進喪
禮安排及委託殯儀公司代辦死亡登
記等。

最新一份審計報告發現，在去年11月
20日，入境處在其網上發布的2,277名婚
姻監禮人名單中，經比對後發現有34人原
來並非持執業證書的律師或公證人，認為
入境處需要採取措施改善。
入境事務處昨晚回覆查詢時指，婚姻

監禮人的執業狀況若有變動，須在14天內
以書面通知婚姻登記官，否則即屬違法。
該處並指，根據《婚姻條例》第5F條，婚

姻的有效性是不會因婚姻監禮人的資格變
更而受影響。
審計報告並發現，入境處有很多長期

未完結的懷疑假結婚個案，截至去年12月
共有2,237宗，積壓了6年至11年的個案佔
167宗。入境處解釋，在這2,237宗個案
中，有1,501宗已用盡方法仍無法找到疑犯
下落，當中989宗的疑犯在香港境外；84
宗個案正待檢控組審核。


